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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修改与妇女婚姻家庭权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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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是实现人权的重要保障，婚姻家庭是调整婚姻家庭成员之间、其他亲属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

系，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利的重要民事法律，也是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利最重要的法律武器之一。目前

《婚姻法》修改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将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纳入《婚姻法》修改中。 

   

    "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要素，是表示权利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而"社会

性别分析方法则是指把社会性别当作分析的关键范畴的理论框架或科研方法"。用上述方法分析现行婚姻

法和婚姻法修改专家建议稿，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确实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一些看似平等的条款，却

使妇女在事实上处于与男子不平等的地位，使妇女的婚姻家庭权利受到损害。例如，现行《婚姻法》第13

条，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过于原则、粗略，反映了《婚姻法》浓厚的"人法"特点，忽视了财产关系是家

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了财产权的平等是男女平等的重要基础。抽象的平等的法律规定无法解决对

实际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的财产平等权、特别是离婚妇女和寡妇财产权的保障。又如"消除对妇女的暴力

行为宣言"和世妇会"行动纲领"中均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做了明确的说明，反对一切形式家庭暴力已是当今

世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家庭暴力不断强化着对妇女在政治、经济上和社会、家庭中的种种歧视。所谓"家

庭隐私权"的存在妨害了家庭暴力的揭露和防治。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反对家庭暴力却只字未提。再

如，专家建议稿中关于"夫妻有平等的生育权"的规定，很明显地缺少性别意识。生育权应赋予妇女，其原

因：子女孕育虽由于夫提供了精子，但胎儿的整个孕育过程、生产过程均是由妻独自完成的，妇女承受了

巨大的身体的、精神的压力和痛苦。同时生育权赋予妇女的精神是与有关国际条约（我国已签约）相一致

的。因此，是否生育子女夫妻应充分协商，如果双方互不谅解，达不成协议，夫妻可以通过离婚，另觅愿

意生育的配偶，实现个人的生育自由权。但是不可以因为想要孩子而强迫妻子生育子女或禁止妻子堕胎。

《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已

将生育权赋予了妇女，而专家建议稿的规定从表面上看确实规定了男女平等的生育权，但在实际上却否定

了妇女不生育的自由权，因而事实上剥夺了妇女的生育权，不是男女平等，而是男女不平等。   

    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等原因，从总体上讲，妇女仍然处于弱势，在制定法律时如果不作任何性别分

析，不对妇女作出特别保护，而只是一味强调所谓男女平等，就难免在实际上助长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的

加剧。   

    

二、《婚姻法》修改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妇女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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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以来《婚姻法》修改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对婚姻法若干难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

论。现仅举几例说明：   

    （一）无效婚姻制度与妇女财产权的保障。   

    专家建议稿中规定，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生活期间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不适用法律有关夫

妻财产制的规定；因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而形成的债权、债务，适合法律有关共同债权、共同债务的

规定。许多学者对此规定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此规定（1 ）脱离中国国情，目前我国，特别是边、远、

少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很多，个别地区达到结婚人数的70％左右，

如此简单处理，解决不了社会实际问题；（2 ）此项规定完全缺乏性别意识。此种无效婚姻中的妇女往往

是文化水平低，根本无经济能力的，按一般共有原则处理财产对妇女的权益是极大的损害，不仅会造成经

济上的贫困而且还会严重影响其婚姻自由权，极有可能产生该妇女为生存再次陷入不幸的婚姻。有学者认

为，对无效婚姻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有的财产可参与1989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

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具体分割财产时，应照顾妇女、 儿童的利益，考虑财产实际

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序，妥善分割，从而在实际上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   

    （二）离婚妇女的权益保障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   

    1、关于离婚后妇女的房屋居住权问题。 现行司法解释和专家建议稿的立法建议均显得保护无力。有

人提议应在《婚姻家庭法》和民法物权中作出住宅居住权的规定，以较彻底地解决以往福利分房中男女不

平等的历史遗留问题，改善妇女离婚后无房居住的困难。   

    2、关于离婚时有过错配偶一方对另一方进行损害赔偿的规定。 专家建议稿中规定因夫妻一方的重大

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赔偿损害。对此规定有人认为这是有责离婚主义，违

背离婚自由原则。但大多数人赞同，因为损害赔偿原则并不是以不准过错方离婚为前提，而是对受害方的

一种法律救济方法。受害一方大多是女性，她们在受到侵害后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极大伤

害，对她们进行金钱的补偿，一可治疗伤痛，二可在一定程度上抚慰其精神上的损害。是对妇女权利的一

种有效的保护方法。   

    （三）关于夫妻对子女平等的亲权和监护权的问题。   

    据有关部门的调查，目前社会上流浪儿越来越多，这些流浪儿中父母离异或单亲家庭父亲（或母亲）

再婚的占绝大多数，也有一些孩子因学习压力过大或家庭教育方式简单粗暴而离家出走。父母作为最初的

启蒙教师的不负责态度，是使儿童流落街头的最主要的原因。现在由于现行《婚姻法》关于父母对子女权

利义务规定的过于简单、原则以及其它种种原因，父母或者过于溺爱子女，或者放任自流，或者非打即骂

过于严厉，或者遗弃女婴；而离婚父母或者争抢子女，或者双方均丢弃子女不管，致使子女身心发育不正

常，造成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大幅度增加，青少年犯罪现象增多。鉴于此，为了保护儿童特别是女童的合

法权利，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平等的亲权和监护的权利和义务，十分必要且刻不容

缓。   

    

    （原载于《中国社会报》200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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